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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政文〔2024〕13号

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晋江市人民政府控制的
分布式光伏资源开发利用项目有关事项的批复

市发改局、财政局：

为贯彻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

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函

〔2022〕39号）、《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利

用建筑屋顶建设分布式光伏项目的函》（泉发改函〔2022〕108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现就我市人民政府控制的分布式光

伏资源开发利用项目的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将我市政府控制的、涉及约 140 万平方米的

屋顶分布式光伏资源进行开发利用，以评估确定的屋面开发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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赁单价为 22.22元/㎡·年，年开发租赁费用 3117.1万元（20年开

发租赁收益价值的评估价格为 62342.00万元）作为竞拍底价，

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引入开发租赁主体进行投资建设及运营，

按照“自发自用，余电上网”的模式运作，在开发租赁期内通过取

得“售电收入”回收项目投资并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，相关建筑使

用单位应同意自发自用模式并及时缴纳电费。原则同意提交的

《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拟出租晋江市人民政府控制的分布式光

伏资源 20 年期限的收益价值评估资产评估报告》《晋江市人民

政府控制的分布式光伏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实施方案》《晋江市人

民政府控制的分布式光伏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开发租赁协议》等

相关文件。

二、原则同意各产权单位统一授权市发展和改革局作为实施

主体，由其代表各产权单位推进建筑屋顶出租用于分布式光伏

建设等相关工作，并作为代表与开发租赁主体签订开发租赁协

议、收取开发租赁费用，所收取的开发租赁费用按照国资管理

规定缴入国库；各产权单位要积极配合开发租赁主体办理相关

分布式光伏建设手续。

三、各相关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

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

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2〕39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按照市政府工

作要求，聚焦“提高效率、提升效能、提增效益”，立足部门职责，

加强协调联动，依法依规稳妥有序推进存量资产盘活，助力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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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碳达峰、碳中和工作。

晋江市人民政府

2024年 1月 1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月 15日印发


